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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會
舘
徵
收
義
指
啟
事 

本
會■
爲
辦
理
全
加
華
僑
事
務
之
總
机
關
。。其
宗
旨
專
爲
僑
衆 

謀
福
利 
曩
者
歷
年
辦 
理
各
種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。。端
賴
僑
衆
慷 

慨
輸
將
，相
與
有
成
。。惟
近
數
年
來
。C

世
界
經
濟
恐
慌
。。百
業 

凋
零 
工
商
冷
淡 
影
響
所
及 
。本
會
館
財
政
因
之
極
形
困
細
。。 

去
年
七
月
間
，木
居
職
員
受
職
視
事
時
。查
核
數
目
。。本
會
館

寄
義
捐
修
存
根
之
日
期
以
信
皮
之
郵
局
戳
印
爲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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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會
每
次
收
到
義
欵
限
二
十
四
点
饋
內
將
欵
畳
盡
數
附
貯
銀 

行
待
至
開
選
時
向
銀
行
提
出
支
給
各
名
誉
職
員
之
薪
金
一 
次 

過
支
清

㊉
凡
獲
選
上
列
各
名
譽
職
員
任
期
以
壹
年
爲
限
其
在
職
時
祇
有 

享
受
本
會
舘
諮16

之
傕
對
於
本
會
籲 
一 切
行
政
則
無
權
參
與 

中
華
會
舘
義
捐
會
職
員 

正
會
長 

曾
雲
峯 

副
會
長 
胡
峰
卓 
張
椿
杰 
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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匪
僞
西
犯
綏
東

幼
所 
就
鄕
鎭
段 
育
幼
分
所 
收
容
逃
荒 

及
本
處
無
父
無
母
衣
食
無
着
之
男
女
炎
童 

除
給
食
外 
教
以
識
字
等
國
民
應
有
之 

淺
近
知
識 
暫
以
壹
年
爲
期 
0
育
幼
所 

反
分
所
所
收
炎
童
無
定
額 
須
先
行
嚴
切 

調
查 
勿
得
冒
濫 
@
每
童
毎
月
口
食
所 

費
以
二
兀
半
爲
限 
均
食
稀
粥 
回
逃 

荒
災
童
收
住
所
內 
本
處
者
毎
晨
到
所

廉
酒

之
杰

4
杰
價
耐
諸
時

士
士 

安
安 

廿齐罕

暫
不
探
積
極
行
動 

嘉
卜
寺
特
務
機
關
召
德
王
會
議 

熟
河
豐
客
縣
境
近
發
現
自
衞
軍 

張
家
口
六
月
八
日
訊 
嘉
卜
寺
特
務
議
關 

連
日
在
寺
召
德
王
諸
叛
逆 
商
高
壓
民
衆 

辦
法 
决
定㊀
 
嚴
密
査
拿
反
抗
口
滿
份 

子
㊁
 
切
實
保
衞
地
方
安
全 
®
 
賄 

派
大
批
漢
奸 
伺
察
反
抗
者
行
動 
或
使 

其
潛
消 
或
施
暗
殺
手
段 
@
 
西
犯
綏 

東 
暫
不
採
積
極
行
動
於
六
月
七
日 

包
子
宸
部
四
百
餘
人 
由
張
北
開
西
灣
村 

即
崇
禮
新
遷
縣
城
鎭
健

又
北
平
信 
張
項
電 
熟
河
豐 ®
縣
境
黑 

河
川 
瞠
現
大
批
武
装
民
衆
約
三 
干
人 

號
稱
自 s
軍 
首
領
李
英 
自
任
指
揮 

於
六
月
叁
日 
帶
領
政
訓
處
處
長
靳
淦 

參
謀
長
楊
紋ig  
師
長
王
可
大 
介
惠 

民 
吳
永
祥 
蕭
振
江
等 
由
某
處
到
三 

道
川 
指
揮
佔
據
喜
碧
白
河
堡
黑
漢
嶺
貳 

道
關 
及
沽
源
驟
東
老
張
爆 
多
倫
境
驟 

子
溝
等
處 
並
將
黑
河
川
國
際
警
察#
枝 

缴
去
品
多 
李
揭
黃
色
大
方
旗 
旗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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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一 
李
字 
聲
勢
浩
大 
各
處
小
股
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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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向
黑
河
李
部
集
合
中 
学
倫
僞
保
安
獴 

闕
長
李
士
誠 
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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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某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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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之

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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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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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後
演
劇
籌
欵
：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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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
壹
九
三
四
年
地
税
連
息
共
銀
九
百
餘
元
；
仍
欠
一
九
三
五
。。 

一
九
三
六
年
壇
稅
共
銀
一
千
六
百
餘
元 
、及
欠
今
年
即
稅
八
百 

餘
元
！
共
欠
二
千
五
百
餘
元
。
若
在
本
年
十W
 月
以
前
。。無
欵 

晚
間
仍
住
其
家 
㊄
每
童
各
酌
給
衣
神 
一繳納。
則
樓
字
將
有
拍
賣
之
虞
。。又
本
會
館
歷
年
濟
助
貧
苦
無 

靠
之
病
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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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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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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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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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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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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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埋
信
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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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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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
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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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敬
員

其
在
所
住
宿
者
酌
置
臥
具 
一
衣
神
募
給 

㊅
各
驟
育
幼
所
所
長 
由
縣
長
或
由
省 

派
員
充
任 
分
所
所
長 
由
所
長
選
任 

除
縣
長
兼
任
者
外 
毎
員
每
月
支
津
貼
拾 

元 
①
每
所
每
分
所 
各
設
訓
育
員
一
人 

月
支
津
貼
拾
元 
除
縣
長
兼
任
所
長
者 

外 
可
由
所
長
或
分
所
長
兼
任 
於
本
津 

貼
外
加
支
五
兀 
®
 所
長
分
所
長
訓
育
昌 

火
食
與
災
童
同
等 
④
每
所
成
分
所
用
雜 

役
二
人 
任
煮
飯
燒
水
等
雜
粮 
除
給
以 

同
等
之
食
外 
毎
月
各
支
工
資
二
元 
密 

災
童
之
母 
可
輪
流
際
爲
災
童
洗
濯
縫 

初 
給
以
同
等
一
日
拘
食 
㊉
一
汲
水
洗 

碗
及
搬
取
柴
炭
酒
掃
淸
潔
等
等
事 
皆
由 

災
童
任
之 
㊉
㈡
災
童
毎
日
除
工
作
寢
食 

外 
酌
定
時
間 
授
以
上
項
相
當
日
課 

㊉
㊂
毎
所
每
分
所
各
支
開
辦
費
壹
百
元 

爲
修
其
屋
宇
置
備
鍋
碗
臥
具
書
籍
筆
墨
紙 

張
等
費 
㊉
。
每
所
每
分
所
各
先
支
經
費 

三
百
元 
㊉
⑤
上
項
經
費
儘
本
地
籌
措 

其
不
足
者
由
各
省
募
來
之
欺
補
助
之 

㊉
㊅
災
童
如
有
患
病
者 
請
本
處
醫
生
診 

治 
皆
盡
義
務 
其
道
遠
者 
酌
送
路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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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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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各
邑
會
館
執
先
友•，期
將
居
。。查
上
居
執
先
友
。C
其
無
名 

氏
先
友
。因
本
會
館
無
銀
支
辦
。。致
令
各
邑
會
館
支
給
費
用
辦 

理
。是
盾
執
先
友 
其
有
姓
名
籍
貫
之
先
友
。。固
由
各
邑
會
舘
辦 

理
。
而
無
名
氏
先
友
。、應
由
本
會
舘
負
責
籌
欵
辦
理
。。預
算
執 

無
名
氏
先
友
一
需
欵
數
千
元
。。上
述
各
種
事
情
。非
籌
集
鉅
款
。。 

不
足
以
應
支
付"
。而
徒
有
司
農
興
仰
屋
之
嘆
。。巧
婦
難
爲
無
米 

之
炊
，爱
特
召
集
曾
議
。。討
論
籌
欵
事
宜
。。當
經 
一 致
議
決
向 

僑
衆
徵
收
義
捐 "
以
爲
清
缴
地
稅"
。淸
還
中
華
醫
院
舊
欠
、。及 

執
無
名
氏
先
友
各
費
之
用
。。並
組
織
一
義
捐
會
。"
推
定
人
員
負 

責
辦
理
。-
深
願
各
毋
僑
胞
解
囊
樂
助
。同
襄
義
舉C
俾
各
事
得
以 

舉
辦 
，而
臻
美
備 
本
會
舘
有
厚
望
焉
。。茲
將
簡
章
列
后•
。 

㊀
本
會
舘
採
用
開
選
方
法
籌
款
辦
理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凡
徽
納
義 

捐
.
元
者
卽
給
囘
義
捐
據
壹
紙
所
收
入
款
項
以
四
成
五
照
章 

分
給
各
獲
選
爲
名
譽
董
事
幹
事
者
之
薪
金
其
餘
五
成
五
除
吿 

白
費
印
件
費
代
理
人
車 6
 費
郵
費
及
零
星
費
之
外
所
餘
盡
歸 

*
會
舘
爲
公
益
慈
善
之
費

◎
預
定
徵
收
義
捐
銀
叁
离
元
每
義
捐
據
一 
紙
銀
一
元
共
義
捐
據 

三
萬
紙

@)
凡
繳
納
義
捐
豊
元
取
義
捐
據W
 紙
者
有
被
選
爲
本
會
舘
名
譽 

董
事
幹
事
之
資
格
决
定
取
名
譽
董
事
幹
事
共
二
百
名
其
獲
選 

者
卽
享
受
薪
金
其
费
金
數
目
如
左

很
選
第
壹
名
爲
名 #
董
事
正
主
席
薪
金
銀
五
千
元 

獲
選
第
眠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三
干
元 

便
選
第
三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宣
千
五
百
元 

獲
選
第
四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新
金
銀
五
百
元 

獲
選
第
五
名
至
十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壹
百
元 

獲
選
第
十
壹
名
至
二
十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三
十
元 

«
選
第
廿
豊
名
至
豊
百
名
爲
名
譽
普
通
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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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名
薪
金
銀
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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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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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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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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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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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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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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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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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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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菓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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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種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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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貨
水
貨 

特
別
計
平

最
近

一 期

印
便
函
索
即
寄

壯
陽
葯
丸
及
葯
水 

「時
東
律
葯
水
」(Stone  R

oot  C
om­

pound)  
最
適
宜
背
痛
、腰
部
，勝
胱 

、及
風
濕
、之
用
。。又
常
備
有
頑
癬 

無
油
藥
膏
及
花
柳
雪
藥
水
。。 

緬
夾
佐
治
街
懷
亜
德
藥
房
啓

一補血
每
逢
禮 

拜
貳
朝 

拾
点
至 

拾
二
点 

贈
醫
不 

收
分
文

龔
子
 

一龔 
事

已
設
育
幼
所
卄
餘
所 

陳
鐵
生
定
拾
五
日
飛
川

寿
設
該
省
各
縣
育
幼
所 

此
次
賑
務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朱
慶 »
氏 
赴 

川
甘
等
省
災
區
視
察 
深
覺
災
民
痛
苦 

而
以
災
童
爲
尤
甚 
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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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各
所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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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月
帳
目 
由
所
長 
獲
選
第
专
百
零
覺
名
至
二
百
名
爲
名
譽
幹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拾

元

@
 開
選
時
將
義
捐
據
之
存
根
作
選
舉
票
是
時
如
用
去
之
義
捐
儼 

一 
足
額
三
萬
紙
卽
有
銀
叁
萬
元
决
照
原
定
薪
金
發
給
如
小
足
額 

一 
或
過
額
者
其
新
金
加
减
照
計
給
之

⑤
開
選
之
期
訂
定
民
國
廿
六
年
拾
月
十
日
正
午
卜
二
点
鐘
在
本 

會
舘
禮
堂
當
衆
將
義
捐
據
之
存
根
撈
勻
請
各
邑
會
舘
主
席
輪 

流
抽
簽
並
請
僑
衆
到
虜
參
觀
以
昭
大
公

彙
齊 
定
於
七
月
上
旬 
呈
報
南
京
賑
務 

委
員
會
査
核
定
之

▲
大
園
口
招
人
承
批

敗
者
本
園
任
加
摩
補
區
有
特
別
市
鳩
出
童
豐
富
使
作
俱
全
所
有 

本
省
大
然
物
產
均
能
栽
種
最
著
名
出
產
者
莫
如
移
聶
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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